河南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

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豫安委办〔2016〕39号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为有效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失信行为实施惩戒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20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安委〔2014〕8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制定了《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2016年7月19日
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

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有效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失信行为实施惩戒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20号）、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安委〔2014〕8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15〕14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    第二条 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（以下简称“黑名单”）管理按照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与行业指导相结合的原则，由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分级实施，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一管理。
    第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分别纳入省、市、县级管理的安全生产诚信“黑名单”：
    （一）1年内发生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或累计发生责任事故死亡3人（含）以上的，纳入省级管理的安全生产诚信“黑名单”; 1年内发生死亡2人（含）以上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或累计发生责任事故死亡2人（含）以上的，纳入市级管理的安全生产诚信“黑名单”;1年内发生死亡责任事故的，纳入县（区）级管理的安全生产诚信“黑名单”；
    （二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、发现职业病病人或疑似职业病病人后，瞒报、谎报或故意破坏事故现场、毁灭有关证据的；
    （三）存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浓度严重超标，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指出或者责令限期整改后，不按时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；
    （四）暂扣、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；

    （五）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安全生产、职业病危害防治法律法规行为的。纳入国家管理的安全生产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同时纳入省级管理，依次类推。
   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的期限为1年，自公布之日起算。连续进入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，从第2次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起，管理期限为3年。

第五条 实施“黑名单”管理的基本程序：

    （一）信息采集。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（以下统称信息采集部门）对本行业领域符合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核实、取证，记录基础信息和纳入理由，并将相关证据资料存档。信息应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名称、工商注册号、单位主要负责人姓名、行政处罚决定、执法单位等要素。
（二）信息告知。信息采集部门应当提前告知拟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并听取申辩意见。生产经营单位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立的，应当予以采纳。
    （三）信息交换。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汇总本级采集的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信息，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规定情形的，应逐级上报。
    （四）信息公布。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企业名单，由本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向发改、财政、国土资源、环保、地税、工商、人民银行、证监会、保监会、银监会等部门通报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    （五）信息移出。生产经营单位在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限内未出现本规定第三条情形的，由该生产经营单位向原信息采集部门提供情况说明。原信息采集部门对其情况进行确认后，将相关情况信息告知本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，在管理期限届满后移出黑名单”，并由本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，并逐级上报。
    其中受到责令限期改正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等现场处理或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应当在·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限届满30个工作日前，向原信息采集部门报送整改材料并提出移出申请，经原信息采集部门组织验收合格、符合规定后方能移出。
    第六条 信息采集部门应当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发现信息有错误或者发生变更时，应当及时予以更正或者变更并报送本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，并逐级上报。
    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信息采集、发布等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拘私舞弊行为的，依法依规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    第七条 信息采集部门应当把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为重点监管监察对象，建立常态化检查督查制度，不定期开展检查；加大执法检查频次，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检查，每年至少约谈1次其主要负责人；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，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。
    第八条 在生产经营单位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间，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严格执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制定并落实各项制约措施和惩戒制度，在各级各类评先表彰中，对该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
    第九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对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的，应采取严格限制或禁止其新增项目的核准、土地使用、采矿权取得、政府采购、证券融资、政策性资金和财税政策扶持等措施，并作为银行决定是否贷款等重要参考依据。
    第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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